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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技字第11500003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係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總統於115年1 月 5 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4

修正技師法第十一條及第因十二條條

屬會員。

訂

說明：旨揭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

玷 https://www.president.gov.

135111號令公布

，靖查照並轉知所

835號（請參總統府網

公報系統）

正本：各技師公會、各工程技術顧間同業公會
副本：本會法規委員會、企劃處、工程管理處、

］
羕購申訴審議委員會、工程技術鎝定委

員會、中央採購程核小維、技師懲戒委員會、技師懲戒獲審委員會、技術處

霎呼算寳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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